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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北海市国家公务员
医疗补助标准的通知

市辖县、区人民政府、涠州岛旅游区管委会，市直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海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暂行办法》（北政办〔2004〕4号）精神，结合我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运行的实际情况，经市政府同意，现对北海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标准作如下调整：

    一、筹资标准：为上年度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6%。

    二、门诊医疗补助：按公务员当年医疗补助筹资标准的75%拨入个人账户，用于补助门诊医疗费。
三、住院医疗补助：取消公务员住院医疗费用补助起付标准,在结算年度内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住院医疗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个人自付部分（不含自费医药费用部分）补助70%。

在结算年度内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住院医疗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和职工大额医疗费用统筹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个人自付部分（不含自费医药费用部分）补助70%；超过职工大额医疗费用统筹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费用（不含自费医药费用部分）仍补助95%。

四、已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符合享受我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范围的人员经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并在办完相关手续的下个月起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

五、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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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海市财政局

                                  2016年8月16日

  北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6年8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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